


划分阶段实施回购。但受新冠疫情反复、宏观环境不确定上升、民营企业融资困

难以及出售东莞欧朋达 100%股权进展未达预期等因素影响；同时公司主营业务

收入在 2022 年上半年同比口径实现双位数增长，公司加大智能音箱、智能锁、

储能产品等新产品的投入，资金需求增加，导致公司现金流偏紧。公司认为将资

金优先用于生产经营发展，更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。鉴于此，公司

预计无法在原定回购期内完成回购计划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
9 号—回购股份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综合考虑未来经济环境、公司资金状况以及

股份回购进展等因素后，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，决定延长回购股

份实施期限 6 个月，延长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止，即回购实施期限变更为自 2021

年 8 月 30 日起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止。除延长回购实施期限外，回购方案的其

他内容未发生变化。 

三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：本次延长回购股份实施

期限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影响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，不会对公司的财务、经营状况及

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。 

四、本次延长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延长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产

生重大影响。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，也不会改变

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，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。 

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，可能存在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

及时到位，导致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。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份回购事宜，

并严格根据相关规定，及时、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

利益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8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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